浙江温州轻工研究院

关于进行科研项目前期工作检查的通知
 课题组负责人 ：
    您所承担的温州市科技项目自2007年 12 月 正式签署项目合同以来，积极组织力量，统筹安排时间，开展科研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对此我们向您表示慰问。
为了能更好地按项目合同计划开展课题的研究，以保证按时按要求履行合同，树立良好的科研工作信誉，我们计划在2008年5月下旬对各课题组进行项目前期工作检查，主要包括：自行阶段小结、交流现阶段工作安排和进展情况、工作建议。
望您能抓紧时间，事先做好安排。前期工作检查的具体时间安排和要求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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